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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券产品及其各类债券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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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 / 地方债 

 国债、地方债为跨市场交易

品种 

 上交所国债/地方债的主要

投资者为基金专户、保险、

券商自营、基金 

 这四类机构合计持有超过

84.78%的国债 

 国债\地方债的交易多在券

商自营、基金专户间进行 

 保险机构配置的国债/地方

债以持有至到期为主，也

不排除有转托管至银行间

市场进行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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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债 

 企业债为跨市场品种 

 企业债的主要投资者为

基金专户、保险、基金、

券商自营、券商资管 

 这五类机构合计持有约

76.87%的企业债 

 企业债的交易多在基金

专户、券商自营、基金、

券商资管间进行 

 券商自营在企业债的交

易量中占比较大，与券

商的中介角色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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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大公募、小公募） 

 公司债仅在交易所交易 

 公司债的主要投资者为基

金专户、其他一般法人、

基金、保险、券商资管 

 上市公司债券资质较高，

符合此类机构的风控要求，

这五类机构合计持有超过

78.9%的公司债 

 公司债的交易多在基金专

户、券商自营、基金、券

商资管间进行 

 券商自营在公司债交易量

中占比较大，以3%的持券

量贡献了26.75%的交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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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私募债） 

 私募债仅在交易所交易 

 私募债的主要投资者为

基金专户、其他一般法

人、券商资管、信托 

 四类机构合计持有87.4%

的私募债 

 私募债的交易多在券商

自营、基金专户、券商

资管、信托 

 私募债流动性较低，保

险、银行等一般持有至

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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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支持证券 

 ABS仅在交易所交易 

 ABS的主要投资者为其他

一般法人、基金专户、

银行 

 三 类 机 构 合 计 持 有

80.21%的ABS 

 ABS的交易多在基金专户、

券商自营、券商资管间

进行 

 ABS流动性较低，信托、

其他一般法人等一般持

有至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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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债 

 可转债仅在交易所交易 

 可转债的主要投资者为

基金，其占比达到全市

场持有量的37.17% 

 可转债的交易多在自然

人、基金之间进行 

 由于和股票市场的相关

性较强，波动性高，其

主要在交易型投资者间

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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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规则 

      证券代码采用六位阿拉伯数字编码，取值范围为
000000-999999。六位代码的前三位为证券种类标识区，
其中第一位为证券产品标识，第二位至第三位为证券业务
标识，六位代码的后三位为顺序编码区： 

1 2 3 4 5 6 

证券种类标识区 顺序编码区 



编码规则 

首位代码 产品定义 

0 国债／指数 

1 债券 

2 回购 

3 期货 

4 备用 

5 基金／权证 

6 A股 

7 非交易业务（发行、权益分配） 

8 备用 

9 B股 

证券产品代码分配规则 



编码规则 

交易所债券产品代码段分布 

 证券大类 代码范围 备注说明 使用情况 

国债 

010*** 08年前上市国债 不再使用 

009*** 2000年前上市国债 不再使用 

090*** 08年前上市国债对应出入库 不再使用 

091*** 11年后上市的附息国债的出入库 顺序使用 

099*** 2000年前上市国债对应出入库 不再使用 

019*** 
2007年后在平台上市国债，第四位为

年份 
顺序使用 

09**** 平台出入库，三四位代表年份 顺序使用 

020*** 顺序编制 顺序使用 

107*** 出入库代码顺序编制 顺序使用 

75100-751200 分销代码 重复使用 

751800-751819 预发行代码 重复使用 

国开债 

018*** 顺序编制 
顺序使用，
已使用3 

108*** 顺序编制 
顺序使用，
已使用4 

地方债 

130***/140*** 130代码段已用完，启用140代码段 顺序使用 

106***/141*** 出入库代码 顺序使用 

751900-751969 分销代码 重复使用 



编码规则 

交易所债券产品代码段分布 

 

公司债 

122000-122499/136*** 现券 顺序使用 

104000-104499/134*** 出入库代码 顺序使用 

751970-751999 网上发行代码 重复使用 

企业债 

120***/129*** 现券 不再使用 
105900-105999 出入库 不再使用 
122500-122999 现券 已用完 
104999-104500 出入库代码 已用完 
124000-124999 现券 已用完 
103000-103999 出入库代码 已用完 

127000-127999 现券 顺序使用 

102000-102999 出入库代码 顺序使用 

资产支持证券 123500-123999/142*** 顺序使用 

其他债券 123*** 
标准之下的公司债券，
企业债券，分离债券 

顺序使用 

证券公司短债 135000-135499 只在平台 顺序使用 

并购债 135500-135999 只在平台 顺序使用 

可交换债 

132***/137***（私募） 现券 顺序使用 

133000-133999 出入库 顺序使用 

192***/138***（私募） 换股 顺序使用 

信贷证券化 128000-128999 国债公司 顺序使用 

仅在平台挂牌债券 125***/145***/139*** 现券 顺序使用 

国债ETF 511010 债券ETF - 
企债ETF 511210 债券ETF - 

城投ETF 511220 债券ETF - 



交易流程 

间接入场交
易、券商结算
（一般法人模

式） 

直接入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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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交易 

      指定交易实质是指，投资者的证券账户需要指定到其委托的交易参

与人的交易单元上，即投资者账户与交易单元的对接。每一个证券账
户只能指定一个交易参与人。 

 

      指定交易可撤销和转指定 

指定交易：买入指定登记代码（799999） 转义为指定登记。买入
价格为1.000。买入数量为1。指令即时处理，不可撤单。 

撤指定交易：买入指定撤销代码（799998）转义为指定撤销。买入
价格为1.000。买入数量为1。指令即时处理，不可撤单。 

指定交易和撤指定交易是否成功的判断方法：该指定/撤指定交易
的委托确认表中状态为O，remark字段反馈无报错，即为指定/撤指定
成功。 

指定交易在竞价交易系统进行，当天完成的指定交易在竞价交易系
统和大宗交易系统实时生效；在固定收益平台T+1日生效。 

http://121.41.109.215/wiki/ssesystem:platform:mtp


债券交易系统和交易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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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竞价 

系统 

（含大宗） 

交易所传统的交易系统。支持股

票、债券、期权 

固定收益 

平台 

2007年针对债券市场建立的符合

场外交易特征的电子交易平台 

债券交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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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5 

 集中竞价系统 

 集中竞价系统支持的债券品种包括国债、地方债、政策性金融债、公司

债、企业债、可转债以及债券质押式回购、国债预发行 

 采用竞价交易方式的，每个交易日的9:15至9:25为开盘集合竞价时间，

9:30至11:30、13:00至15:00为连续竞价时间 

 客户可以通过书面或电话、自助终端、互联网等自助委托方式委托会员

买卖证券 

 证券竞价交易按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撮合成交。成交时价格优先

的原则为：较高价格买入申报优先于较低价格买入申报，较低价格卖出

申报优先于较高价格卖出申报。成交时时间优先的原则为：买卖方向、

价格相同的，先申报者优先于后申报者。先后顺序按交易主机接受申报

的时间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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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5 

 固定收益电子交易平台   

 参与者：具有自营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和本所认可的保险公

司、财务公司、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投资者通过申请成为

固定收益平台的交易商或一级交易商后直接参与交易。券商经纪客户可

通过证券公司，以指定对手方交易、协议交易等方式在固定收益平台完

成转让、清算和结算 

 固定收益平台支持的品种包括国债、地方债、政策性金融债、公司债、

企业债、私募债、资产支持证券、可交换债以及债券协议回购业务 

 互联网接入，交易所提供客户端。类似银行间市场的外汇交易中心的接

入方式 

 现券交易时间为每交易日的9:30-11:30、13:00-15:00 

 债券协议回购交易时间为每交易日的9:30-11:30、13:00-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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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主界面 

确定报价 

待定报价 

行情信息 

分时走势 

本方报价 

本方成交 

 菜单栏：下拉式菜单和快捷栏，提供方便直达常用功能 

 报价信息窗口：包含确定、待定信息，相同证券的报价信息分别按照买、卖最优价排序 

 行情信息窗口：统计和逐笔行情，协议交易 

 分时走势图窗口：显示当前关注证券的分时走势缩略图，行情实时更新 

 本方报价信息窗口：本方确定报价记录 

 本方成交信息窗口：本方逐笔和累计成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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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 

无论是集中竞价系统还是固定收

益平台，当日买入的债券当日可

以卖出 

余额打通 

当日在集中竞价系统买入的债券

当日可以在固定收益平台卖出；

当日在固定收益平台买入的债券

当日可以在集中竞价系统卖出 

回购便利 

当日买入的债券当日可以提交质

押库换成标准券，并当日做质押

式回购；当日从质押库出库的标

准券换成债券后当日可以卖出 

两个交易平台是互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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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价交易机制 

■ 竞价交易机制（订单驱动）—集合竞价→连续竞价：不成交、部分成交、

全部成交 

■交易日9：15-9：25集中竞价，9：30-11：30，13：00—-15：00连续竞价 

■准入方式：所有投资者（直接入场交易+间接入场交易） 

■申报方式：限价委托订单，1手或其整数倍，不超过10万手，价格变动0.01 

■交易原则：价格优先、时间优先、客户委托优先 

 



竞价交易机制 

■价格限制：债券无价格涨跌幅限制，但有价格笼子。集合价格阶段，申

报价格最高不高于前收盘价格的150%，并且不低于前收盘价格的70%；连

续竞价价格限制：申报价格不高于即时揭示的最低卖出价格的110%且不低

于即时揭示的最高买入价格的90%；同时不高于上述最高申报价与最低申

报价平均数的130%且不低于该平均数的70%；即时揭示中无买入申报价格

的，即时揭示的最低卖出价格、最新成交价格中较低者视为前项最高买入

价格，即时揭示中无卖出申报价格的，即时揭示的最高买入价格、最新成

交价格中较高者视为前项最低卖出价格。当日无交易的，前收盘价格视为

最新成交价格。 

■交易一经达成不可撤销 

 



大宗交易机制 

■ 大宗交易机制（协议交易）：意向申报+成交申报，竞价系统的衍生 

■意向申报为交易日9：30-11：30，13：00—-15：00 

    成交申报：交易日15：00—-15：30 

■准入方式：所有投资者（直接入场交易+间接入场交易） 

■申报方式：国债最低1万手，其他债券最低1000手，价格变动单位0.01 

■交易原则：价格优先、时间优先、客户委托优先 

■价格限制：由买卖双方在前收盘价的上下30%或当日已成交的最高、最

低价之间自行协商确定； 

■其他：一级交易商制度、不纳入指数计算和即时行情，行情网站发布，

一经达成不可撤销 



报价交易机制 

■ 报价交易机制（报价驱动）—确定报价、待定报价、意向申报、询价、

B2C下协议交易、指定对手方交易 

■交易时间：交易日9:30-11:30、13:00-15:00 

■准入方式：所有投资者（直接入场交易+间接入场交易） 

■申报方式：国债5000手及其整数倍，公司债1000手及其整数倍，价格变

动单位0.001 

■价格限制：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涨跌幅比例为10%行价格涨跌幅限制，

涨跌幅比例为10% ； 

■其他：一级交易商制度，一经达成不可撤销 



询价 回复 RFQ 

确认成交 

发送 RFQ 

报价 

报价交易 

确定报价 

待定报价 

确认成交 

发送报价 

回复 

匹配成交 

发送报价 

指定对手方报价 

报价交易机制 

意向报价 



债券回售 



可交换债换股 



国债地方债转托管 



三种交易机制区别 

竞价交易机制  大宗交易机制  报价交易机制  

准入方式  
会员及拥有交易单位的机构直接交易 

其他机构由具有经纪业务资格的会员代理参与  
交易商直接参与 
非交易商代理参与  

交易时间   

集合竞价   9:15-9:25 
意向申报   9:30-11:30 

                   13:00-15:30 9:30   -11:30 
13:00 -15:00 连续竞价   9:30-11:30 

                  13:00-15:00 
成交申报   15:00-15:30 

申报方式   

订单种类：限价订单 交易单位：手（=10张） 交易单位：手（=10张） 

交易单位：手（=10张） 计价单位：百元面值价格 计价单位：百元面值价格 

计价单位：百元面值价格 变动单位：0.01元 变动单位：0.001； 

变动单位：0.01元 
申报数量：国债每笔不低于
1万手；其他债券每笔不低
于1000手  

申报数量：国债500万 
                   公司债100万
元  

申报数量：1手整数倍,不超过1万手  

交易方式   
集合竞价、连续竞价 
价格优先、时间优先  

意向申报、成交申报   
确定报价、询价 、协议  

意向申报、成交申报等  

价格控制  价格笼子、熔断机制  价格限制 （30%） 价格限制 （10%） 



投资者适当性 

 合格投资者以外的其他投资者均为公众投资者 

 包括开立证券帐户的普通个人投资者 

 金融机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期货公司、商业

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私募基金等 

 理财产品：上述金融机构面向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品 

 一般企业：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一千万元的企事业单位法人、合伙

企业 

 QFII、R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公益基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慈善基金等 

 高净值个人：名下金融资产不低于人民币三百万元的个人投资者 

合格投资者 

公众投资者 



 自动成为合格投资者 

申请成为合格投资者 

持有 

本所交易单元 

机构投资者 

 经券商认定合格投资者资格 

 向本所报备合格投资者资格 
其他投资者 

本所   
  持续监控 

本所   
持续监控 



交易产品与交易机制 

 

 

 

报价交易机制 

竞
价
交
易
机
制

 

大
宗
交
易
机
制

 

国债、地方债、
高等级公司债
（企业债）、分
离债、国开债 

低等级公司债（企业债）、
中小企业私募债、保险公司
债、券商债、非上市债、协
议回购、新ABS 

质押式回购、
报价回购、债
券ETF 

可转债 

老ABS、预
发行 



上交所债券现券交易图谱 

国债、地方债、大公募公司债、可转债 

可竞价交易小公募公司债（企业债）、
分离债、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债券ETF 

不可竞价交易的小公募公司债
（企业债）、保险公司债、资

产支持证券、私募债 
仅在平台挂牌债券 

投资者 公众投资者 合格投资者，合格投资者中机构投资者（私募债） 

交易机制 

竞价、大宗、报价三种 

债券ETF、可转债仅适用竞价和
大宗；政策性银行债暂适用竞

价 

协议 

交易 

确定报
价询价 

指定对手
方 

协议 

交易 
指定对手方 

协议 

转让 

回转交易 

前端控制 

    T+0回转 

净额担保的债券均实行前端控制 

   交收成功后可回转 

不进行前端控制 

结算机制 净额担保 
纯券 

过户 

T+1日末
非担保 

RTGS 
纯券 

过户 
RTGS 

纯券 

过户 

回购机制 可参与质押式回购和质押式协议回购 质押式协议回购 



公司债（企业债）分类管理 

报价、询价和协议交易的公司债 

 

○ 债券信用评级达到AA级或以上 

○   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最近一期末的净资产不低

于5亿元人民币，或最近一期末的资产负债率不高

于75% 

○   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最近3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

均可分配利润不少于债券一年利息的1.5倍 

 可竞价交易的公司债 
 



交易费用 

交易手续费（双向） 结算费用 结算风险基金(缴纳期未满一年结算参与人) 

现券交易 

竞价系统：百万分之一； 
大宗系统：百万份之一的
90%，最高不超过100元/笔； 
固定收益平台：百万分之一，
最高不超过100元/笔； 

无 仅国债和地方债：十万分之一 

质押式回购 暂免 无 

     1天：千万分之五                 2天：百万分之一 
     3天：百万分之一点五         4天：百万分之二 
     7天：百万分之五               14天：十万分之一 
   28天：十万分之二               91天：十万分之六 
 182天：十万分之十二 

协议回购 暂免 无 

交易单元 

使用费：超出席位数目的交易单元为5万/年 
流速费：超出免费的1万/标准流速 
流量费：交易类流量费超出基础部分的为0.15元/笔；非交易类流量费超出基础部分的为
0.10元/笔。基础流量为2万笔 



行情 

 竞价行情: 信息商行情软件均有显示，包括万得、大智慧、同花顺

、钱龙、益盟等。以万得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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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 

 报价行情: 报价和成交均逐笔公布，

但不含买卖双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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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信息披露 

交易所网站 债券信息网 信息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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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所债券市场服务 

 上市登记材料一并提交，无需向登记公司交材料 

 当天提交登记材料确认无误后当日可安排上市 

 三级联动市场服务体系，专业服务团队 

 服务对象：各类发行人和投资者 

 功能齐全的发行系统、多类型的交易系统 

 多样化的回购产品，降低发行利率 

 直通式的信息披露系统 

完善基 

础设施 

专业服 

务团队 

上市一 

站式服务 



                                

                               Bondmarketing@sse.com.cn 

 


